
　　

　　

　　

　　   

　　

　　

　　

　　

　　

　　

厢白旗桥东侧“4.1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12日20时50分左右，在海淀区清河南岸、厢白旗桥东70多米位置处发生一起有限空间作业淹溺事故。北京天雨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雇用的作业人

员孙**在编号为S042122倒虹吸井室内拆除东侧污水管线口的止水橡胶气囊时失联。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19消防救援电话。经过搜救，4月13日4时10分左

右，搜救人员在清河再生水厂内找到孙**，经确认已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该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海淀分局、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区水务局等

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基本情况

倒虹吸闸门改造工程建设单位为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管网运营分公司（以下简称：排水集团三分公司）。2021年12月26日，排水集团三

分公司通过招标与北京北排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排建设公司）签订了《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管网运营分公司倒虹吸闸门改造工程合

同》，合同内容为圆明园东路和阜成路-玉渊潭南路区域倒虹吸闸门改造，合同总价约为45.45万元。该工程因春节、冬奥会、两会及疫情防控等原因一直尚未

实施。2022年4月初，北京天雨公司做为北排建设公司合格分供单位，为准确投标承揽该工程，开展了万泉河污水下段（即圆明园东路段）倒虹吸闸井内的闸

门的前期调查。

（二）事故单位情况

1.北京天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是2008年7月7日，法定代表人谈*，注册资本1000万元。

2.北排建设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石*，成立日期是2011年3月1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2019年7月25日，北排建设公司取得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2020年5月25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现场勘验情况

万泉河污水下段（圆明园东路）倒虹吸闸井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白旗桥东侧，其上游管线型号DN1800，污水自西向东到达清河南岸编号为

S042122的倒虹吸污水井后，分东、西两路管线（型号DN1200）由南向北过河，再汇入清河北岸的DN1800污水主管线继续向东，最终流入清河污水厂。编

号为S042122的事故井，井口直径约1米，深约7.5米，清河北岸污水井井口直径约1米，深约5米。井口处有一根长约1.5米的脚手架管横在井口上方，脚手架

管上系有2根绳索，绳索另一端连接井内封堵东侧管线的止水橡胶气囊上。井口旁边有一台空气气泵及一截折断的潜水头盔式脐带管。事发前作业人员在东侧



过河段管线内安装了一个止水橡胶气囊，以便对西侧过河段管线内污水流速和流量情况进行调查。事发时，作业人员正在拆除东侧管线内的止水橡胶气囊以恢

复通水。

　　因项目调查需要进入污水井内对管线进行封堵，以测量过河段管线内污水流速和流量。北京天雨公司雇佣了具有潜水打捞资质的孙**及普工耿某某、梁某

某（孙**所带工人）从事管线封堵作业。2022年4月9日晚，北京天雨公司负责人谈某带着雇用的潜水员孙**及普工耿某某、梁某某到厢白旗桥东侧南岸进行现

场调查作业。谈某负责监护，2名普工在地面配合作业，孙**穿戴潜水员服下到S042122倒虹吸井室内，使用止水橡胶气囊对井室内东侧管道进行封堵作业，

阻止水流通过东侧管线。10日晚，谈某带领孙**等3人到S042122倒虹吸井下游的井室内，对过河段北岸东侧管线端头处砌筑了一道高约50cm的水泥墙进行封

堵，防止过河段西侧管线的污水回流进东侧管线，砌筑工作于11日5时完成。12日白天，北京天雨公司测量了西侧管道污水流速和流量。12日晚20时左右，孙

**带领耿某某、梁某某到S042122倒虹吸井拆除止水橡胶气囊恢复东侧管线，作业人员在井上将止水橡胶气囊放气减压后，多次扯拽连接止水橡胶气囊的2根

绳索，未将止水橡胶气囊从东侧管线内拔出，孙**在未通知北京天雨公司，无人现场监护的情况下，穿戴潜水服、潜水头盔（配有通过空气气泵为人员提供空

气的管路和对讲设备），未系安全绳冒险下到S042122倒虹吸井室内扯拽止水橡胶气囊，此时井下的孙**只有一根潜水头盔式脐带管（空气管路）及脐带管保

护钢绳与地面的空气气泵连接。当井上的耿某某、梁某某听到对讲机中孙**急速高喊“拽我”后，立即拖拽连接潜水头盔式脐带管，试图将孙**拽出，但潜水头盔

式脐带管及脐带管保护钢绳随即断裂，孙**失联。现场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救援电话，并向有关单位报告了事故情况。现场搜救随即展开，13日4时10分左右，

搜救人员在清河再生水厂（清河永泰庄北路11号）的进水廊道找到了孙**，经现场确认已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9万元。

　　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孙**，户籍地：山东省阳信县，死亡原因为溺水。

　　经查，北京天雨公司负责人谈某具备有效的有限空间作业监护资格。潜水员孙**4月12日下井拆除止水橡胶气囊前未向北京天雨公司报告，在现场无人监

护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并进入地下有限空间作业，未佩戴安全绳索。北京天雨公司未制定拆装管道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在有限空间

内作业时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缺乏教育培训。 

　　北排建设公司《倒虹吸闸门改造工程充气管堵作业流程》中拆除充气管堵流程显示：“在地面缓慢打开气阀给气囊缓慢放气，在地面将放气后的气囊拽出

即可。若放气后的气囊在管道内被卡住，可向气囊再次充气，再次充气压力应低于气囊使用压力，然后在放气，反复几次即可将气囊从井口拽出。若拽出气囊

需要较大力时，可使用吊车配合作业吊出，整个过程潜水员无需下井作业。”

　　（二）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各涉事单位立即展开搜救，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区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市应急办报告。两办带班领导及区应急局、海淀消防支

队、区水务局、公安海淀分局、上地街道、排水集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成立了事故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部。因事故污水管线内无阀门，污水水量大、流速急，

救援难度较大，现场指挥部决定由排水集团牵头负责专业救援，并确定如下救援措施：一是排水集团依据现场情况，组织3组人员（每组5-6人），沿事故污水

井至清河再生水厂（清河永泰庄北路11号）分段进行搜救；二是排水集团调集6个排水单元对事故管线采取降水措施；三是调集排水集团专业救援队及蛙人展

开救援。同时要求排水集团依据现场情况随时调整救援方案，确保救援安全。海淀消防支队、公安海淀分局及区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现场通过应急单

兵视频系统，与市应急办保持视频联系，随时上报现场情况。4月13日04时10分，搜救人员在清河再生水厂的进水廊道内找到孙**，经现场确认已死亡。现场

救援结束。

　　事故发生后，事故涉及相关单位及区政府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有

效，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救援力量配备充分，善后工作及时有效，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三、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直接原因一（

　　孙**作为潜水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经北京天雨公司审批，现场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未佩戴安全绳，冒险进入S042122井室内拆除东侧管线的止水橡胶气

囊，不慎被湍急的污水冲走，造成事故。

　　（二）事故间接原因

　　北京天雨公司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依法制定拆装管道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在有限空间内作业时安全防护

用品的使用缺乏教育培训；疏于对拆除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现场监管和检查，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潜水员未佩戴安全绳索进入污水井内冒险作业的行为。 

　　（三）事故的性质

　　 般生产安全责一起因施工人员违规作业，现场安全监管缺失而造成的一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

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个人和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孙一（ **作为潜水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经北京天雨公司审批，现场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未佩戴安全绳，冒险进入S042122井室内拆除东侧管线的止水

橡胶气囊，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孙**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故不再追究其相

关责任。

　　（二）北京天雨公司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未依法制定拆装管道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其行为违反了《北京市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北京市政府令第285号）第八条第二款：“安全操作规程应当覆盖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的规定；对从业人员在有限空间

内作业时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缺乏教育培训，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

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疏于对拆除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现场的监管和检



查，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潜水员未佩戴安全绳索进入污水井内冒险作业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

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北京天雨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

）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北京天雨公一十四条第（一百一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司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防范措施

　　1.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北京天雨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依法完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针对拆装管道止水橡胶气囊作业编制安全

操作规程；加强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安全教育，使其具备必要的安全意识，掌握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加强作业现场巡查力度，依法落实有限空间现场监护责任，

及时发现并制止作业人员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冒险作业的行为，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北排建设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依法加强对合格分供单位在本单位所属区域、设施内作业行为的管理，进一步规范

项目前期调查的申请、审批、监管程序，明确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对项目调查作业现场的隐患排查及相关交底工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